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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等事项备案工作指南

为进一步指导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等事项备案管理工作，保

障婴幼儿配方食品质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本指南。

一、备案主体

备案人为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并销售婴幼儿配方

食品的生产企业。

二、备案内容

备案人在其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前，将下列材料向所在地省

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一）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等事项备案登记表，以及备案人

对提交材料真实性负责的法律责任承诺书（附件 1）。

（二）采购使用的食品原料名称、品牌、产地/国别、包装规

格、质量要求/原料执行标准号、供应商名称、生产商名称和使用

该食品原料的产品配方注册证号（附件 2）。

（三）采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称、品牌、产地/国别、包装

规格、质量要求/食品添加剂执行标准号、供应商名称、生产商名

称和使用该食品添加剂的产品配方注册证号（附件 3）。

（四）实际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的产品配方组成及用量（附

件 4）。备案的产品配方为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实际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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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配方，包括本企业注册的产品配方和同一集团内部调配的产

品配方。备案材料中仅需列明实际生产使用的标示百分比的食品

添加剂中含有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以及辅料等组成成分名称

和含量。

（五）实际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所有包装规格产品标签以

及包装形式和开始使用时间（附件 5）。备案的标签应当符合法

律、法规、规章、食品安全标准等明确的对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

和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备案的标签除批号和生产日期外，应与上

市产品的标签内容一致。

三、备案流程

（一）备案人应在备案材料上签章，对备案材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可溯源性负责。备案材料可以电子版或纸质版形式提交。

（二）备案材料符合要求的，备案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备案；

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一次告知备案人补正相关材料。

（三）备案管理部门在备案完成后 20 个工作日内，在其网

站上公开备案的生产企业名称、产品名称、产品标签信息。

（四）备案事项（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标签）

发生变化时，备案人应在变化后产品生产前重新备案该类事项，

并说明变化情况。

四、备案管理要求

（一）备案人应当承诺备案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产品

配方、标签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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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案人应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将食品原料等备

案事项的内容纳入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机制；食品安

全总监应当加强对备案内容以及涉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

况的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三）备案部门应当将备案信息存档，并及时发送至负责日

常监管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四）参与备案工作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应当保守在备案中

知悉的商业秘密。

（五）负责日常监管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结合监督检查

计划对备案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依法依规查处不符合法律法规要

求的行为。

五、其他

（一）鼓励境外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参照备案的有关规

定，在其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上市前，

将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标签等事项，向其产品标

签上标注的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者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备案。

（二）本指南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附件：1. 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等事项备案登记表

2. 婴幼儿配方食品 食品原料备案信息表

3. 婴幼儿配方食品 食品添加剂备案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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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婴幼儿配方食品 产品配方备案信息表

5. 婴幼儿配方食品 标签备案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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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等事项

备案登记表

（首次备案□重新备案□）

备案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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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备案材料按备案登记表中“所附材料”顺序排列。

（二）备案材料应逐页加盖备案人印章或骑缝章，印章应加

盖在文字处。加盖的印章应符合国家有关用章规定，并具法律效

力。

（三）重新备案的，备案人应在表格“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说明重新备案的原因、具体变化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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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人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地址

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境外

生产

企业

备案

填写

标签标注的代

理商、进口商

或经销商名称

标签标注的代

理商、进口商

或经销商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境内代理

机构名称

境内代理

机构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对提交材料真实性负责的法律责任承诺书

本企业郑重承诺：本企业符合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

标签备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要求，依法履行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的义务。本登记表中所填报的内容和所附材料真实、完整、合法、可溯源，符合备

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要求。

本企业已确知，本企业对备案的婴幼儿配方食品承担主体责任。婴幼儿配方食

品有关事项的备案不作为确保备案的食品安全性、质量可控性以及合规性的凭据。

本登记表中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会及时向备案机构重新备案。

以上如有不实之处，本企业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企业（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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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材料（请在所提供材料前的□内打“√”）

□ 1．婴幼儿配方食品 食品原料备案信息表

□ 2．婴幼儿配方食品 食品添加剂备案信息表

□ 3．婴幼儿配方食品 产品配方备案信息表

□ 4．婴幼儿配方食品 标签备案信息表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如需要可另加附页）



—9——

附件 2

婴幼儿配方食品 食品原料备案信息表

序号 食品原料名称 品牌 产地/国别 包装规格
质量要求/原料执

行标准号

供应商名称(社会

信用代码)
生产商名称(社会信

用代码)
使用该食品原料的

产品配方注册证号
备注

注：1.执行标准为非公开标准时，备案时附具体内容。2.使用生乳的，食品原料名称为“生乳”，品牌、包装规格可合理缺项。3.产地/国别（精确

到县级行政单位）需与生产商名称（牧场/奶源基地名称）一一对应。4.供应商为生产商时可不重复填报。5.供应商、生产商为境外企业时，社会信

用代码填写其在境外相应资质的证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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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婴幼儿配方食品 食品添加剂备案信息表

序号 食品添加剂名称 品牌 产地/国别 包装规格
质量要求/食品添

加剂执行标准号

供应商名称(社会

信用代码)
生产商名称(社会

信用代码)
使用该食品添加剂的

产品配方注册证号
备注

注：1.执行标准为非公开标准时，备案时附具体内容。2.供应商为生产商时可不重复填报。3.产地/国别（精确到县级行政单位）需与生产商名称一

一对应。4.供应商、生产商为境外企业时，社会信用代码填写其在境外相应资质证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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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婴幼儿配方食品 产品配方备案信息表
产品名称（产品配方注册号）：

序号 标示百分比的食品添加剂及组成 用量及计量单位 备注

1

1.1

1.2

1.3

...

注:1.“标示百分比的食品添加剂”是产品配方注册证书附件 1备注中，表示在该食品添加剂中添

加了 GB2760中允许婴幼儿配方食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或符合相应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

等作为辅料（作为辅料的食品添加剂也可参照欧盟相关规定，但应属于 GB2760中允许使用的食

品添加剂），这些辅料不在最终食品中发挥功能作用。括号内的百分比表示该食品添加剂的有效

含量百分比，可根据需要调整。2.首次备案时，填写批准注册产品配方时的食品添加剂实际组成

及用量；根据需要调整食品添加剂组成成分的，生产前重新备案调整后的组成及用量。3.产品配

方注册证书附件 1备注中标注“*”项的有效含量百分比可依标依规根据需要调整的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剂，组成未发生变化的，无需在此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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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婴幼儿配方食品 标签备案信息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对应产品配方注

册证号
包装规格 包装形式

开始使用

时间
备注

注：1.注册证号相同但规格不同的产品应逐一备案标签，按序号顺序附后。2.包装形式指盒、罐

（听）、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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